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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表示「沙灘車活動」為該園區公

告禁止事項，請各級學校辦理於該園區進行旅遊或戶外教

學相關活動時，禁止於園區內安排此類活動，以維學生及

人員安全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103年8月19日墾企字第10329029

1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檢附內政部103年6月27日台內營字第1030806796號令修正

「墾丁國家公園區域內禁止事項」表乙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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